
臺北市立大學國際事務處  

國際學生關懷志工(學伴)計畫辦法 

111.06.27 

一、 計畫目的 

隨著校園國際化的推動，校園與課堂上不時會出現來自世界

各地的外國學生，本計畫欲達成目標如次： 

(一) 協助境外學生適應新的學習及生活環境。 

(二) 拓展本校學生國際視野，並深入了解外國文化。 

(三) 促進不同國籍學生交流，建立學生情誼。 

二、 志工服務對象 

每位學生配對學伴時間，大學部原則為 2年/4學期、碩博班

原則為 1年/2學期，如有特別情形得視需求調整。服務對象如

下： 

(一) 新入學外國學生(學位生)。 

(二) 來臺交換生。 

(三) 其他有需求者(含僑、港、澳、陸生等)。 

三、 志工服務內容 

(一) 國際學生抵臺前聯繫。 

(二) 協助簽證辦理問題解答、期初註冊、加退選課等。 

(三) 其他生活協助，依個別狀況而定。 

(四) 參加每學期學伴說明會及定期舉行之關懷會議。 

(五) 繳交服務紀錄表。(詳附件) 

四、 志工服務獎勵 

(一) 每學期頒發志工證書(國際親善大使)及紀念品。 

(二) 大學部服務學習時數(大二)抵免，或各系所相關服務(由各系

所認定可否抵免)。 

(三) 其他相關獎勵或輔導制度依各行政及教學單位公告措施辦

理。 

五、 參加方式 

(一) 系所推薦：由各系所協助提供適合人選擔任。 

(二) 公開招募：如有興趣擔任國境外生關懷志工(學伴)的在學學

生，請聯繫國際事務處承辦人 02-2311-3040#8663。 

六、 本辦法依據 111年 6月 27日國際事務處處務會議通過施行，

修正時亦同。 



附件、服務紀錄表 

 



 


